一、主要任务及内容： 
1、统筹村庄发展目标；
2、统筹生态保护修复；
3、统筹历史文化传承与保护；
4、统筹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布局；
5、统筹产业发展空间；
6、统筹农村住房布局；
7、统筹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、；
8、明确规划近期实施项目等规划。
二、规划范围：
本项目内容为多伦县多伦诺尔镇9个村村庄规划编制。包括对东菜园村、南菜园村、西菜园村、东仓村、小营盘村、黑山嘴村、团结村、水泉村、富泉村等9个村编制村庄规划.
3、 成果要求：
1、村域范围1:10000比例尺数字化地形图测绘；
2、村庄建设区范围1:1000比例尺数字化地形图测绘；
3、规划成果提供包括规划文本、规划说明、规划表格、规划图件及其他资料；
4、村庄规划数据库（是规划成果数据的电子形式，包括符合村庄规划数据库标准的栅格数据和矢量数据、规划文档、规划表格、元数据等）。


4、 服务质量标准
本项目承接主体应当严格按照国家、自治区相关政策开展核查工作，具体服务质量标准包括：
管理标准承接主体应当具备健全的组织机构，明确的岗位职责分工；应当具备合理健全的管理制度，包括但不限于人力资源管理制度、财务管理制度、档案管理制度、质量管理制度、保密管理制度、设备设施管理制度等；应当健全培训制度，对相关人员进行技术培训；应当为本项目建立单独的台账以及单独的资料归档，保证项目相关资料、成果和支出账目的存档完整妥善.
2.技术标准
承接主体提供核查技术服务应当满足下列文件及规范要求：
（1）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共中央办公厅）；
（2）《中央农办 农业农村部 自然资源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》（农规发 〔2019〕1 号）；
（3）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发〔2019〕35 号）；
（4）《关于加快开展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》（内自然资字〔2019〕94 号）；
（5）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》（自然资办发〔2020〕57 号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6）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标准《村庄规划编制规程》（DB15/T 2131-2021）进行编制，形成“多规合一”的实用型村庄规划。
